关于《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稿）》社会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意见来源
	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采纳情况

	1
	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现就“第七条 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涉及动物实验平台的相关条款，提出以下修订建议，供贵单位参考。
一、关于“动物实验等平台建设，按项目实际投资的20%予以补贴，最高500万元”，建议提高补贴额度上限（如“最高1000万元”）。理由如下：动物实验平台作为生物医药研发的关键支撑环节，其建设涉及高标准设施、环境控制系统、专业设备及质量控制合规体系等，初始投入远高于一般服务平台。提高补贴额度上限将更有利于增强平台自我造血功能，切实保障平台日常运行。
二、关于“已建成运营平台，按其年度服务金额的10%予以奖励，每年最高20万元”，建议提高奖励额度上限（如“每年最高100万元”）。理由如下：动物实验平台运营成本高，涵盖动物饲养、专业人力、设施运行、设备维护与保养等多个方面。提高奖励上限，将更有利于激发平台的运营积极性，推动平台技术升级与规模扩展，确保其在高成本压力下仍能保持高质量服务输出，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三、关于项目申报指南中申报条件，建议取消或者调整“对外服务收入”要求（以最新的项目申报指南为例，要求项目建设完成后1年内，经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登记的服务合同需满足生物医药领域服务项目不少于10项且对外服务收入不少于500万元）。理由如下：考虑到新建平台在投入运营初期需要时间进行市场推广、建立渠道并磨合运营流程，短期内难以达到较高的服务收入，500万元对外服务收入对于新建平台而言是一个较高的门槛。为避免此项要求可能对新建平台申报积极性产生的抑制作用，建议取消此收入条件，或将申报条件调整为“建设完成后1年内，平台新增用于公共服务的固定资产投入达到一定规模”。
	部分采纳。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是后续修订条款中，将根据光明区财政资金情况，统筹考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服务费用补贴额度。
[bookmark: _GoBack]二是关于项目申报指南中申报条件，为原政策已发布正在实施的申报指南，和此次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事宜无关，此次不予采纳。后续会在新政策实施中予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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